
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实施“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
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落实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

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以下简称“三项计划”）

工作要求，促进“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管理品牌化、规范化

和制度化，有效发挥培育项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示范引领作用，依据国家和自治区实施“三项计

划”有关文件精神、国家民委《试点示范项目工作管理办法》（民办

发〔2024〕54号）、《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令第110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政

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内财综〔2022〕1177号）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

是深化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民族工作领域北疆文化品

牌建设的创新举措。“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是以项目化、品

牌化、标准化方式拓展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发展、有利于推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途径。

第三条 “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分为招标项目、委托项目

和自筹项目。招标项目为自治区民委在当年预算中确定安排的、由自

治区民委本级实施，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的项目。委



托项目为自治区民委设定实施标准、要求和目标，经社会广泛征集，

在申报、推荐、评审等相关程序基础上，经综合评审后确定实施，由

自治区民委与具体执行单位签订委托协议，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的项

目。自筹项目为自治区民委设定实施标准、要求和目标，经社会广泛

征集，在申报、推荐、评审等相关程序基础上，经综合评审后确定由

推荐单位和执行单位协作完成的项目，项目经费自筹，项目完成后，

成果以典型案例方式报自治区民委。

第四条  “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坚持紧扣主线、服务大

局、人民至上、重在基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广泛

推荐、择优确定、鼓励创新、注重实效。    第五条  自治区民委成

立实施“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

组），具体承担项目的设立、审核、验收、推广等工作。    第六条 

鼓励各地各部门申报跨地区、跨部门的“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

目。鼓励各地各部门自筹经费自主开展“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

目。

 

第二章 项目的申报与立项

 

第七条  项目申报单位须为依法成立的企业、依法在各级民政部

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公益二

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项目推荐单位为盟市民族工作部门。    第八条 委托项目

和自筹项目申报程序。    （一）自愿申报。申报单位向推荐单位提

交申报书、可行性报告、实施方案等申报材料。    （二）择优推

荐。推荐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择优向自治区民委推荐。   



（三）审核立项。工作小组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定

拟立项的委托项目和自筹项目名单。名单经自治区民委党组会研究同

意后予以立项。    第九条 委托项目和自筹项目的审核立项标准。

    （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和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实施“三项计

划”有关文件精神，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聚焦服

务办好两件大事，精准突出“融”的导向；   （二）项目实施方案在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具有内蒙古特色、内蒙古亮点，具备较

强的创新性、示范性、带动性、可操作性；   （三）项目预算科学、

合理、合规；   （四）项目保障措施完备；   （五）项目申报单位

具有较好的行业资质、团队经验、财务状况、运营能力及外部环境等

实施条件；

（六）项目能够如期结项并提供验收报告，能够产生应有效果，发挥

应有作用。        第十条 工作小组按程序批准后，向项目申报单位

下发立项通知。项目申报单位接到立项通知后，须确定一名项目执行

人，并按工作要求，履行立项手续。立项后的项目申报单位即成为项

目执行单位。

 

第三章 项目的管理与评估

 

第十一条  委托项目完成时限一般为当年11月底前，具体以立项

通知为准。自筹项目自行设定项目时限，一般不超过2年。    第十二

条 推荐单位应对委托项目和自筹项目的实施进行全程指导、督促和成

果宣传，对委托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委托项目执行单位须提交书面申

请，经推荐单位审核同意后，及时报请工作小组同意后，工作小组予

以备案：    （一）调整项目执行人；    （二）调整项目阶段性目

标；    （三）调整项目实施范围；

  （四）调整项目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式；

（五）调整项目实施方式或实施步骤；（六）申请项目延期或重

新评估；

（七）申请项目终止并全额退还经费。

第十四条  工作小组负责组织项目评估等工作。   （一）委托项

目。项目完成后，项目执行人填报项目实施绩效评估表、经费使用决

算表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推荐单位将上述材料及初评意见提交工作小

组。工作小组对如期执行完成的项目进行结项评定，未通过结项评定

的项目，须申请项目延期并重新评估，因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如期执

行的项目，应在当年9月底前申请项目终止，视情况及原因酌量或全额

退还经费。    （二）招标项目和自筹项目。招标项目完成后，项目

执行人须填报项目实施绩效评估表和经费使用决算表，并按要求向自

治区民委提交有关材料。自筹项目完成后，执行单位完成绩效评估报

告，由推荐单位报送工作小组。

（三）工作小组在一定范围内对评估结果进行通报。    第十五

条 委托项目立项后，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按撤销项目处理：   

（一）未如实填写申报材料或评估材料；    （二）套用挪用项目经

费，或被发现其他任何严重违反财务纪律使用经费的情况，或不按要

求提交项目经费使用决算表；    （三）将项目转包他人执行，或直

接窃取他人项目成果；    （四）擅自变更本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列

事项，且未按要求报送审批并备案；    （五）项目未如期执行且申



请重新评估仍未通过；    （六）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

    被撤销项目的推荐单位，取消次年参与“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

育项目的推荐资格。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六条  自治区民委将“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专项经

费纳入年度部门预算，工作小组负责对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统筹

规划、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    第十七条 自治区民委与项目执行单

位签订委托协议后，按照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将项目经费直接拨付到

项目执行单位的指定银行账户。委托项目经费一次核定、一次性拨

付，包干使用、超支不补，由项目执行单位的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严

格按照有关财务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项目执行单位应依据相关

财务规定妥善保存项目经费使用账单，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

查和审计。推荐单位应认真履行经费使用的监督职责。

第五章 成果宣传

 

第十九条  工作小组对“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建立通报

制度，对项目实施中的特色做法、亮点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和宣传。

第二十条 工作小组加强对典型示范培育项目实施情况的推广和成

果应用转化，各推荐单位及时宣传、推广“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

项目的经验和成果，发挥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    第二十一条  通

过评估且不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可公开宣传有关经验做法、工作成

效、典型案例等。不宜公开宣传的项目，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应依法

依规做好保密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5年2月19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民委实施“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

育项目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自治区民委实施“三项计划”典型示范

培育项目工作小组名单

 

组  长  高占胜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自治区民委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  康宇凤  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云  冰  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阿拉塔  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专职委员

成  员  自治区民委机关各处室及委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

 

工作小组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自治区民委民族团结促进处，负

责日常工作。

初审：李捷

复审：李日树

终审：云冰

 


